
（上接 B30版）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９

法定代表人： 闫振杰

电 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８００２

１０４

） 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６

号

１

幢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路瑶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６２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０５

） 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电话：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８０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５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ｙｆｕｎｄ．ｃｎ／

１０６

）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３２０１

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传真：

０１０ －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１０７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和讯网基金销售平台———理财客信息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大厦

１８

楼

公司总机：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８８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客服邮箱：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ｆｓｄ．ｃｏｍ

市场部联系方式：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２０ １８６１６５０６９２５

基金销售部联系方式：

１３９１１４６８９９７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１０８

） 浙江金观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１

号楼（

Ｄ

区）

８０１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１８

号

ＥＡＣ

欧美中心

Ａ

座

Ｄ

区

８

楼

法人代表：陆彬彬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公司传真：

０５７１－５６０２８１７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电子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一）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５

？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任瑞新

（二）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负责人：韩炯

经办律师：秦悦民、傅轶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三）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吴港平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３８

公司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公司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签章会计师：徐艳、汤骏

业务联系人：汤骏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混合型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投资于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经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股票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３０－８０％

，债券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０－６０％

，权证投资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０－３％

，现金和到期日在

１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股票投资对象为蓝筹公司，蓝筹公司是指凭借优秀的管理能力和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在长期持续的经营中建立

了良好的品牌和信誉，从而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大市值公司。 本基金股票资产全部投资于蓝筹公司。

今后在有关法律法规许可时，本基金资产配置比例可作相应调整，股票资产投资比例可达到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限额。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灵活积极的资产配置和股票投资策略。在资产配置中，通过以宏观经济及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为核心的情景分

析法来确定投资组合中股票、债券和现金类资产等的投资范围和比例，并结合对市场估值、市场资金、投资主体行为和市场信

心影响等因素的综合判断进行灵活调整；在股票投资中，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优选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构建投

资组合，并辅以严格的投资组合风险控制，以获得长期持续稳健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投资策略的重点是资产配置和精选股票

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在资产配置中，本基金运用以宏观经济及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为核心的情景分析法来确定股票、债券和现金类资产（现金

和到期日在

１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资产类别的预期收益、风险和各种情景发生的概率，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

提出对各类别资产的配置建议，由基金经理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报告以形成决议。

在上述确定的资产配置比例下，本基金将根据市场估值、市场资金、投资主体行为和市场信心影响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提出对各类别资产配置的调整建议，由基金经理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各类别资产配置比例的调整建议；投资决策委员会召

开会议，讨论基金经理的建议并确定各类别资产配置的调整比例，由基金经理执行。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致力于投资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蓝筹公司是指凭借优秀的管理能力和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在长期持

续的经营中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和信誉，从而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大市值公司。

为达精选之目的，本基金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通过构建“初选股票池—蓝筹股票池—核心蓝筹股票池”三级过滤模

型（

Ｔｒｉ－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来逐级优选股票，在确定蓝筹公司普遍特征基础上，发掘具有良好成长性或具有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

公司股票进行投资布局；同时将风险管理意识贯穿于股票投资过程中，对投资标的进行持续严格的跟踪和评估。 下图是本基

金股票组合构建流程。

汇添富蓝筹稳健基金股票投资组合构建流程

（

１

） 初选股票池构建

本基金首先对

Ａ

股市场中的所有股票进行初选剔除，以过滤掉明显不具备投资价值的股票，建立初选股票池，从而缩小

研究范围，提高工作效率。 剔除的股票包括法律法规和本基金管理人制度明确禁止投资的股票、筹码集中度高且流动性差的

股票、涉及重大案件和诉讼的股票等。

（

２

） 蓝筹股票池构建

在初选股票池的基础上，本基金结合定量筛选评估和定性分析，挑选具有蓝筹公司普遍特征的股票构建蓝筹股票池。 具

体有以下步骤：

１

）定量筛选，根据总市值标准筛选股票构建蓝筹股票池基础框架

基于对蓝筹公司特征的深入研究，本基金将首先运用总市值标准进行定量筛选，在初选股票池的基础上，构建蓝筹股票

池基础框架。

本基金根据总市值整体排名和总市值行业内排名进行定量筛选。 经过定量筛选后，本基金蓝筹股票池基础框架包含以

下两部分：

①

每半年按照总市值从高到低对初选股票池进行排序，排名前三分之一的股票；

②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对初选股票池进行分类，每半年按照总市值从高到低对各行业中股票进行排序，排名各

行业前三分之一的股票。

同时，在相邻两次排序期间，如果由于新股发行、公司重组合并以及整体上市等因素导致相关股票的总市值大于上述第

一部分排名最末股票的总市值，或者大于上述第二部分相应行业排名最末股票的总市值，则将该股票纳入蓝筹股票池基础框

架。

２

）定性分析，挑选具有蓝筹公司普遍定性特征的股票，构建蓝筹股票池

通过对国内外蓝筹公司特征的深入研究，本基金认为蓝筹公司除具有较大市值规模外，还具有一些普遍的定性特征，包

括：

①

领先的行业地位。 蓝筹公司一般为行业龙头或产业领袖，往往主导产业价值链并引导产业发展方向；

②

持续的经营历史。 蓝筹公司往往拥有持续的经营历史，能够较好地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周期，生存和发展能力

较强；

③

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 蓝筹公司往往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 领先的信息优势以及庞大的营销网络为客户提供高品质

的、值得信赖的产品或服务，这也是蓝筹公司占据市场统治地位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④

良好的品牌和信誉。 蓝筹公司往往因其长期为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优质产品或服务而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因而拥有

超值品牌和极高的信誉度；

⑤

优秀的管理能力。 蓝筹公司往往拥有卓越的管理能力，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架构稳定。

基于对上述蓝筹公司普遍定性特征的认识，本基金在根据总市值进行初步筛选后，将通过公司实地调研和基本面分析，

进一步挑选出具有上述蓝筹公司定性特征的股票，完成蓝筹股票池构建。

３

）蓝筹股票池调整

在构建蓝筹股票池的过程中，本基金每半年对所有

Ａ

股股票按照总市值进行排序筛选，因此本基金蓝筹股票池按照基金

会计年度每半年调整一次。

本基金将根据上述定量筛选和定性分析标准对蓝筹股票池进行定期调整。

（

３

）核心蓝筹股票池构建

在蓝筹股票池基础上，本基金将结合定量评估、定性分析和估值分析，发掘具有良好成长性或价值回归潜力且价值相对

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构建核心蓝筹股票池。 具体有以下步骤：

１

）定量评估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发掘具有良好成长性或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

在蓝筹股票池基础上，本基金将发掘以下两类蓝筹公司：

①

具有良好成长性的蓝筹公司；

②

具有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

具体来说：

①

发掘具有良好成长性的蓝筹公司

本基金采用以下定量标准挑选具有良好成长性的蓝筹公司：

预期未来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大于

ＧＤＰ

（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在预测蓝筹公司未来两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时，本基金将主要考察下列因素：

１

、公司历史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历史财务指标具有客观、定量的优点，尤其是当公司基本因素相对稳定的时候，采用历

史外推法具有良好的预期效果。 本基金在预测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时将参考其历史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２

、公司产量的增加或服务的提升。产量或服务的扩张是公司实现业务收入增长的主要方式。本基金将密切关注蓝筹公司

产量增加或服务提升计划、新项目投资进展、产量增加或服务提升制约因素以及实现程度等重要因素；

３

、公司主导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供求变化趋势。 在考察蓝筹公司主导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供求变化趋势时，本基金将重点关

注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的蓝筹公司，因为在此阶段的产品或服务需求量大但竞争者少，产品或服务供不应求，为

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市场供求趋势下，预期公司将会有较高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４

、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差异性。 产品或服务的差异性是蓝筹公司提高客户转换成本、保持较高定价能力、扩大市场份额进

而促进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重要基础。 成长性蓝筹公司除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外， 其产品或服务还应具有一定的差异

性，如果差异性大，则其产品或服务较难替代，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预期会有较好的保障；

５

、公司的研发实力和投入。 较强且具有持续性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持续有效的研发投入，可以使蓝筹公司所掌握的技术不

断地转化为新产品或新服务，从而为其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基金将重点考察公司新产品推出速度以及有效研发费用

投入率等相关指标。

②

发掘具有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

具有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是指虽不具备较高的成长潜力，但基本面向好，具有较大安全边际的蓝筹公司。 在发掘具

有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时，本基金重点关注下列特征：

１

、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管理较为规范；

２

、盈利模式清晰且具备可持续性，在生产经营、产品研发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拥有较强的、不易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核

心竞争力；

３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资本结构合理，资产质量较好；

４

、具有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市盈率（

Ｐ／Ｅ

）和市净率（

Ｐ／Ｂ

）；

５

、拥有良好的股利支付记录和股利支付预期。 过去三年内具有分红历史，重点关注持续两年分红的蓝筹公司；同时，具有

较强的分红意愿和良好的分红预期。

除关注具有上述特征的蓝筹公司外，本基金还将关注以下具有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

①

并购重组型蓝筹公司：预期发生资产重组，将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和实质性影响，使公司

价值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低估；

②

资源富余型蓝筹公司：拥有未被市场认识的或被市场低估的资源，导致公司市场价值低于公司内在价值。

２

）进行估值分析，挑选出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股票，构建核心蓝筹股票池。

在挑选出上述两类蓝筹公司后，本基金将进行估值分析，进一步挑选价值相对低估的蓝筹公司，构建核心蓝筹股票池。

在估值分析方面，本基金将基于定性定量分析、动态静态指标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内在价值、相对价值以及收购价值相结

合的评估方法，如动态市盈率（

ＰＥＧ

）、市盈率（

Ｐ／Ｅ

）、市净率（

Ｐ／Ｂ

）、企业价值

／

息税前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

）、企业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自由现金流贴现（

ＤＣＦ

）等，对上述具有良好成长性或价值回归潜力的蓝筹公司进行价值评估，从而挑选

出价值相对低估的股票，完成核心蓝筹股票池的构建。

（

４

）投资组合构建

基金经理根据本基金的投资决策程序，审慎精选，权衡风险收益特征后，构建投资组合并动态调整。

（

５

）持续跟踪和风险评估

对所投资的蓝筹公司进行密切跟踪，保持精密的风险意识，关注发展变化，动态评估公司价值，同时由金融工程小组通过

流动性测试、压力测试、情景分析和

ＶａＲ

分析等技术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风险评估。

１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资产配置将一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和上市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

央行票据和资产支持证券等；此外，市场未来推出的各类固定收益证券及其衍生品也可能成为本基金的投资对象。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综合考虑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在深入分析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以及市场结构的基础上，灵活运用

各种消极和积极策略。

消极债券投资的目标是在满足现金管理需要的基础上为基金资产提供稳定的收益。 本基金主要通过利率免疫策略来进

行消极债券投资。

积极债券投资的目标是利用市场定价的无效率来获得低风险甚至是无风险的超额收益。 本基金的积极债券投资主要基

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 本基金也将从债券市场的结构变化中寻求积极投资的机会。 国内债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交易

制度、债券品种体系和投资者结构也在逐步完善，这些结构变化会产生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套利机会。

２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权证投资将以保值为主要投资策略，以充分利用权证来达到控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的目的；在个

证层面上，充分发掘可能的套利机会，以达到增值的目的。

本基金可以持有在股权分置改革中被动获得的权证，并可以根据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卖出该部分权证或行权。

本基金将根据权证投资策略主动投资于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行的权证。

其他权证类资产的投资遵从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一）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１

、投资决策依据

（

１

）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及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

３

） 国家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政策；

（

４

） 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

５

） 上市公司基本面及成长前景；

（

６

） 股票、债券等类别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水平。

２

、投资决策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团队制，强调团队合作，充分发挥集体智慧。 本基金管理人将投资和研究职能整合，设立了投资研究

总部，策略分析师、行业分析师、金融工程小组和基金经理立足本职工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渗透到投资研究的关键环节，

群策群力，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中、长期稳定的较高投资回报。

３

、投资决策程序

本基金具体的投资决策机制与流程为：

（

１

） 策略分析师就宏观、政策、投资主题以及市场环境等提交策略报告并讨论；行业研究员就行业发展趋势和行业组合

的估值比较，召开会议讨论确定行业评级；

（

２

） 基金经理在策略会议的基础之上提出资产配置的建议；

（

３

）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建议，并确定资产配置比例的范围；

（

４

） 投资研究总部提交蓝筹股票池，在此基础上，基金经理和行业研究员决定核心蓝筹股票池名单；

（

５

） 基金经理在考虑资产配置的情况下，经过风险收益的权衡，决定投资组合方案；

（

６

） 投资总监审核投资组合方案后，交由基金经理实施；

（

７

） 集中交易室执行交易指令；

（

８

） 金融工程小组进行全程风险评估和绩效分析。

投资决策机制与流程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６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４０％

。

本基金是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基于本基金资产配置比例、股票投资对象和指数的市场代表性，本基金选择市场代表性

较好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加权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选用该业绩比较基准能够较为忠实反映本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同时也能比较贴切地体现和衡量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以及投资业绩。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 本基金可以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

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品种。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９

月

３０

日止。

投资组合报告

１．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６０

，

４９４

，

２６９．３５ ７２．４７

其中：股票

１６０

，

４９４

，

２６９．３５ ７２．４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２

，

５９２

，

８３１．８０ ５．６９

其中：债券

１２

，

５９２

，

８３１．８０ ５．６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９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８

，

５９４

，

４１５．８２ ８．４０

６

其他资产

４

，

７７５

，

４０４．７５ ２．１６

７

合计

２２１

，

４５６

，

９２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２２

，

５９５

，

２７４．７９ ５５．７８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

，

９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Ｅ

建筑业

１７

，

０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７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

，

９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２

，

７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８

，

２８８

，

９９４．５６ ３．７７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６０

，

４９４

，

２６９．３５ ７３．０３

１．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９４

益佰制药

６４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５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８

２ ００２２４２

九阳股份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０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５９

３ ３０００９０

盛运股份

５８０

，

０４７ １９

，

１７０

，

５５３．３５ ８．７２

４ ６００８７２

中炬高新

１

，

０００

，

０７２ １０

，

０２０

，

７２１．４４ ４．５６

５ ６００８６７

通化东宝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８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

６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２００

，

０２４ ８

，

２８８

，

９９４．５６ ３．７７

７ ３０００３９

上海凯宝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８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

９ ６００５９６

新安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６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

１０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４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３

１．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９

，

９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９

，

９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４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２

，

６０５

，

８３１．８０ １．１９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２

，

５９２

，

８３１．８０ ５．７３

１．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３０２３６ １３

国开

３６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４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２６

，

６２０ ２

，

６０５

，

８３１．８０ １．１９

１．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１．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１．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８．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报告期末本基金无股指期货持仓。

１．８．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报告期末本基金无国债期货持仓。

１．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０．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况。

１．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７７

，

０７４．６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

，

３６６

，

００９．４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３

，

２３７．６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５９

，

０８２．９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７７５

，

４０４．７５

１．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２

，

６０５

，

８３１．８０ １．１９

１．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报告期前十名股票中未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８

日（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００％ ０．１８％ －１９．３３％ １．７８％ ２２．３３％ －１．６０％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４．１６％ １．５６％ ５８．３７％ １．２１％ －４．２１％ ０．３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１５％ １．２８％ －６．２２％ ０．９５％ １４．３７％ ０．３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０％ ０．９２％ －１３．３９％ ０．７８％ －６．６１％ 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９３％ ０．８６％ ５．８７％ ０．７７％ －１．９４％ ０．０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８．３４％ １．１５％ －１．８７％ ０．８９％ ２０．２１％ ０．２６％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８

日（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８．９５％ １．１３％ －０．８９％ １．０５％ ６９．８４％ ０．０８％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图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

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网站上公告。

５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八章“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相应内

容。

２

、赎回费用

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八章“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相应内

容。

３

、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参见本招募说明书正文第八章“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相应内

容。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一、“重要提示”：

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的截止日。

二、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三、“四、 基金托管人”：

１

、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２

、更新了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四、“五、 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五、 “九、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六、“十、 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本基金业绩表现数据。

七、“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更新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21日

2014年 2 月 2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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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4-013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与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塔西南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战略合作性协议内容为交易双方合作的意向

,

本合作性协议所约定的投资事项尚需交

易双方按照内部程序获得相应的批准方可执行。 因此

,

本协议约定的投资相关事项能否顺利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协议概述

2014

年

2

月

20

日，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正燃气

"

）与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

石油勘探开发公司（以下简称

"

塔西南公司

")

在新疆喀什市签订了《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与塔里

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南疆三地州天然气终端业务随

着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的全面建成正逐步走向高潮，为了更好的为南疆经济发展服务，解决当

地人员的就业，塔西南公司拟介入天然气终端业务。 经塔西南公司考察论证，确定与光正燃气

开展战略合作。 双方共同合作开发南疆五地州（喀什、克州、和田、阿克苏、巴州）天然气终端业

务，先立足于喀什、克州及第三师各团场天然气市场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借助南疆天然气利民

工程管道优势，在国道、省道有利地段建设汽车加气站，在工业园区进一步拓展工业用气市场

以及

LNG

市场，并立即启动塔西南油田基地老加油站址汽车加气站建设项目，力争

2014

年上

半年投产下半年投运，起到以点带面作用。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住所：喀什地区泽普县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主营业务：油气田开发、炼油化工、产品。

塔西南公司隶属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坐落在喀什地区泽普县境内，是中国石油最偏远

的石油石化企业。 公司下辖油气开发部、泽普石油化工厂、化肥厂、销售部等

21

个基层单位，

产品主要有原油、天然气、汽油、柴油、尿素、液化气、编织袋等，畅销南疆四地州。

2013

年

7

月

30

日，全线建成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

2013

年

11

月

6

日，成功投产和田河气田产能扩建项目。

"

十二五

"

期间，作为国家

"

西气东输

"

工程的战略资源接替区，塔西南公司将以塔里木油田

3000

万吨油气当量规划宏伟蓝图为统领，加快油气田产能建设，全力支持南疆天然气利民工

程下游市场开发，不断提升企业发展水平，努力把塔西南公司建成中石油在边疆地区加强民族

团结、维护大局稳定、带动地方发展的典范。

塔西南公司与光正燃气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双方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法规。

2

、在平等、自愿、互信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塔西南子公司与光正燃气就共同投资经营天然气终端业

务，成立合资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3

、塔西南公司鼓励其扶持的公司积极参与合作项目投资及其经营管理活动并实现自主就

业。

4

、塔西南公司优先保障合作项目天然气供应。 供气价格执行当期塔西南公司确定的本地

区供气价格，遇国家或自治区天然气价格调整时按照塔西南公司调整后的价格执行。

5

、发挥双方优势，共同提高合资公司市场竞争力，共同开拓市场，塔西南公司为合资公司

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支持。

6

、双方严格保守各相关方商业秘密。 未经相关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7

、双方保持经常性沟通，不定期举行联系人或高层会晤，通报信息，共同商定工作计划、进

程或方案，加快推进双方合作及合资公司规范发展。

四、合作目标

1

、光正燃气与塔西南公司双方共同合作开发南疆五地州（喀什、克州、和田、阿克苏、巴州）

天然气终端业务，先立足于喀什、克州及第三师各团场天然气市场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借助南

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管道优势，在国道、省道有利地段建设汽车加气站，在工业园区进一步拓展

工业用气市场以及

LNG

市场。

2

、由喀什聚力公司牵头，其它公司参股的方式与光正燃气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经营。 立即

启动基地老加油站址汽车加气站建设项目，力争

2014

年上半年投产下半年投运，起到以点带

面作用。

3

、由塔西南销售部牵头深入研究天然气下游市场，提出新的合作开发项目，成熟一个实施

一个。 新项目实施视项目投资、预期收益确定双方投资比例，除基地老加气站项目外，原则上由

光正燃气控股的合作模式。

4

、双方沟通开展

LNG

加工及天然气深加工业务的前期研究。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与塔西南公司的合作，展开合资经营，在其原有加油站的基础上利用公司天然气销售

的优势，改建为油气混合站，将加快光正燃气在南疆加气站的布局，借助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

管道优势，在国道、省道有利地段建设汽车加气站，在工业园区进一步拓展工业用气市场以及

LNG

市场，将进一步提高光正燃气的竞争力，加快光正集团在天然气市场进行的战略布局。

六、风险提示

本协议具体内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具体投资时间、金额尚需通过公司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合作的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光正燃气与塔西南公司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 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1

），发现存在遗漏，现对该公告补充披露

如下

:

向敏、钱海华及钱海英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向敏、钱海华和钱海英承诺：本人及本人投资、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公司将不会从事

任何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相同

或相似、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止目前，公司未发现违背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2 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359� � �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2014-010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齐星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齐星集团

"

）通知，齐星集团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

、齐星集团将其持有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24,000,000

股与中信证券进行期限为

1

年的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2

、 齐星集团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股

份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2

月

14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

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内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3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齐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91,554,67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7 %

， 其中本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为

24,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6%

。齐星集团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78,754,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0%

，占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

86.02%

。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59� � �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2014-011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出售协议（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基本情况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所

涉及的《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以下简称

"

协议

"

）已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正式签署，公司以

867,752,000

元人民币折合

141,546,693

美元（

1

美元兑人民

币

6.1305

元）价格收购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100%

的股权。 上述协议已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的约定，双方将共同协商到

期日延期事宜， 经各方协商一致，

2014

年

2

月

19

日公司与

Stonewall Resources

（

Proprietary

）

Limited

、

Lloyd D.Birrell

先生、

D.A.Birrell

博士、

J.P.McLeod

夫人、

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

prietary Limited

签署了《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之补充协议》，

以便延长《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的到期日。

二、协议对手方介绍

1

、

Stonewall Resources

（

Proprietary

）

Limited

注册地址：

level 7, 420 King William St,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 5000

注册时间：

2008

年

6

月

20

日

注册号：

131758177

公司简要介绍：为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

）上市公司，交易代码为：

SWJ

。 是一家正在

从黄金资源勘探转换为生产黄金的矿业公司，持有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td 80.02%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2

、

Lloyd D.Birrell

先生：身份证件号码：

6601115015082

；国籍：南非共和国

3

、

D.A.Birrell

博士：身份证件号码：

4105205027082

；国籍：南非共和国

4

、

J.P.McLeod

夫人：身份证件号码：

4412200024084

；国籍：南非共和国

5

、

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

注册地址：

2nd Floor Madison Place, Alphen Business Park, Constantia Main Road,

Constantia, Cape Town, South Africa 7848

注册号：

200800779707

公司类型：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简要介绍：是南非一家从事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公司。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到期日的延期

根据《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之补充协议》，各方确认将到

期日延期至

2014

年

5

月

19

日。 如果公司未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中国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取得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所需全部批准， 公司或

Stonewall

Resources

（

Proprietary

）

Limited

可进一步将到期日延期至

2014

年

8

月

19

日。

2

、对各方的约束

协议各方同意并了解自身将自补充协议生效日期起受到约束，各方将继续受《股权出售

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附带的义务、担保及保证约束。

3

、补充协议自签署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 除将《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

prietary Limited

）》的到期日进行延期外，《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

ed

）》的其余内容均继续有效。

四、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对《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的补充和

完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保障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顺利

进行。

五、备查文件

1

、《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

2

、《股权出售协议（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

）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4-008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收到监事王

志刚先生的辞职申请，王志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因王志刚

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

规定，在改选出新的监事就任前，王志刚先生仍须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将尽快履行相关程序选举出新的监事。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4-026

转债代码：128002� � � �证券简称：东华转债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

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2014

年

2

月

20

日召

开的

2014

年第

9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华软件；股票代码：

002065

）

及可转债（证券简称：东华转债；转债代码：

128002

）自

2014

年

2

月

21

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487� � �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4-012 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亨

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亨通集团

"

）的通知，亨通集团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1,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3%

）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质

押期限为

2014

年

2

月

19

日至

2015

年

2

月

19

日，质押登记日为

2014

年

2

月

19

日。 上述股权

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亨通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84,306,920

股，其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

量为

8,4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1%

，占亨通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9%

。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2014－006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收到

独立董事何志尧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和省委组织部安排，何志尧

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职务。 何志尧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由于独立董事何志尧先生的辞职将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

分之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独立

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何志尧先生的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

填补其缺额后方能生效。辞职报告尚未生效之前，何志尧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报

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何志尧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职，公司董事会对何志尧先生任职期间为

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2014－007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履行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67%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0,038,595.59

元人民币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升达集团

"

）所持有的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中海

"

）

67%

的股权。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与升达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7

月

31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1

）、《关

于收购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67%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3

）。

关于上述公司收购四川中海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升达集团于协议中做出声明与保证如

下：

1

、标的股权上不存在质押等任何其它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2

、标的股权的实收资本不存在被股东抽逃的情形。

3

、将促使四川中海的另一名股东，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4

、已促使四川中海向公司及其委派的审计机构提供反映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准确、

完整的信息，如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发现四川中海存在未披露的负债、义务，或者因四川中海在

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存在的或有负债，导致四川中海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值减少

的，应相应减少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如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的，将相应向公司退回。

5

、 对于四川中海及其下属公司在审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应收款的收回承担保证责任，如

四川中海及其下属公司在审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应收款因任何原因而不能收回， 升达集团将

代有关债务人向四川中海及其下属公司偿付该等款项。升达集团偿付该等款项后，可以向有关

的债务人追偿。

2013

年

8

月

14

日，公司完成了四川中海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四川中海及其下属公司在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存在

的其他应收款已大部分收回，但仍有

1,611,053.60

元未收回，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按上述承

诺应承担代偿责任。截至本公告日，升达集团已用现金方式代有关债务人向四川中海及其下属

公司清偿上述款项

1,611,053.60

元。升达集团就公司收购四川中海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承诺

已严格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